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8-098

债券代码：

112262

债券简称：

15

荣安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安集团” ）的通知，因经营需要，荣安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

份质押，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是 1500

2018/08/0

8

2018/09/20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0.98%

合计 - 1500 0.9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荣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525,939,995�股，占公司总股本 （3,183,922,485�

股）的 47.93%� ；荣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70,939,995� 股，占公司总股本（3,

183,922,485�股）的 77.61%。

本次股权质押后，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125,587万股，占该公司

所持本公司股份的82.30%，占本公司总股份的39.44%；荣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权累计质

押股数为125,587万股， 占荣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50.83%，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9.44%。

二、备查文件

1、相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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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7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8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会议由

董事长王久芳提议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0）

2、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1）

3、审议通过《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18-102）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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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

公司宁波康瀚投资有限公司拟向瑞安市新城亿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25,500万元的财

务资助、向苍南县梁汇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3,200万元的财务资助、向温州金耀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3,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向慈溪市金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20,000万

元的财务资助，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宁波涌韬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31,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苍南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提

供总额不超过7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具体事项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事项一

1、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杭州新城创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5日竞得瑞安万松东进带04-02地块，并成立瑞安市

新城亿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亿弘” ）作为该地块的项目公司。 为实现共同开发，杭州

新城创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康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瀚投资” ）等合

作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根据约定，“康瀚投资”向“新城亿弘”增资9,000万元，持有“新城亿弘” 15%

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属于董事长审批权限，已由董事长审批同意。

现因合作项目开发需要,经共同协商，项目合作方同意按各自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参股公司“新

城亿弘” 提供股东借款。 为此，“康瀚投资”拟向“新城亿弘”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500万元的财务

资助。

2、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瑞安市新城亿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25,500万元

（3）资金用途：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资金及运营费用

（4）本次财务资助的期限：在扣除项目发展资金及运营费用后有结余资金归还借款时

（5）财务资助利率：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3、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瑞安市新城亿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莘阳大道508号

（4）成立日期：2018年3月15日

（5）法定代表人：李兴

（6）注册资本：陆亿元整

（7）实际控制人：“新城亿弘” 为合营企业，无实际控制人。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工程施工。

（9）股权结构：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2%股份，杭州新城创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20%股份，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20.1%股份，温州鹿盛置业有限公司持

有该公司17.9%股份，宁波中玮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5%股份，“康瀚投资”持有该公司15%股份。

（10）关联情况：“新城亿弘” 为公司参股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

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11）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6月30日，“新城亿弘” 总资产为1,397,602,572.00元，总负

债为1,398,309,482.29元， 净资产为-706,910.29元。 2018年3-6月实现营业收入0.00元， 利润总额

-706,910.29元，净利润-706,910.29元。

（12）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3）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无

（14）项目概况：

“新城亿弘” 开发的瑞安万松东进带04-02地块面积为43,447平方米，位于莘塍街道属温州市瑞安

滨海新区板块，是城市建设的核心发展区域，目前区域内医疗、商业等配套日渐完善，区域认可度不断提

升，预计能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收益。

（二）财务资助事项二

1、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为共同合作开发温州苍南县龙港镇世纪新城片区4-01地块， 浙江梁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

全资子公司“康瀚投资”签订了《股权开放合作开发协议》。根据约定，因注册资本金实缴为零，浙江梁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苍南县梁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梁汇置业” ）的50%股

权以零对价转让给“康瀚投资” 。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属于董事长审批权限，已由

董事长审批同意。

现因合作项目开发需要, 经共同协商， 项目合作双方同意按各自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参股公司

“梁汇置业” 提供股东借款。 为此，“康瀚投资” 拟向“梁汇置业”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3,200万元的

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苍南县梁汇置业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53,200万元

（3）资金用途：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资金及运营费用

（4）本次财务资助的期限：在扣除项目发展资金及运营费用后有结余资金归还借款时

（5）财务资助利率：15%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3、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苍南县梁汇置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威龙商场13幢201室

（4）成立日期：2018年04月25日

（5）法定代表人：陆军

（6）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7）实际控制人：王久芳先生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

（9）股权结构：“康瀚投资”持有该公司50%股份，浙江梁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0%股

份。

（10）关联情况：“梁汇置业” 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

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6月30日，“梁汇置业” 总资产511,147,496.07元，总负债

511,987,000.00元，净资产-839,503.93元。 2018年4-6月实现营业收入0.00元，利润总额-839,503.93

元，净利润-839,503.93元。

（12）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3）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无

（14）项目概况：

“梁汇置业” 开发的温州苍南县龙港镇世纪新城片区4-01地块面积为36,181.2平方米，位于温州龙

港世纪新城核心区，距离龙港镇政府仅1.7公里，临近商业广场，是商业、文化、旅游休闲区域，预计能取得

较好的投资收益。

（三）财务资助事项三

1、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火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火丰投

资” ）于2018年5月16日竞得温州市永强北片区瑶溪南单元12-I-20、12-I-23地块，并成立温州金耀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耀房地产” ）作为该地块的项目公司。 为实现共同开发，杭州金地自在

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康瀚投资” 签订了《合作协议》。 根据约定，“康瀚投资” 向

“火丰投资”增资1.25亿元，持有“火丰投资” 50%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属

于董事长审批权限，已由董事长审批同意。

现因合作项目开发需要, 经共同协商， 项目合作双方同意按各自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参股公司

“火丰投资”的全资子公司“金耀房地产”直接提供股东借款。 为此，“康瀚投资” 拟向“金耀房地产” 提

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3,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温州金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53,000万元

（3）资金用途：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资金及运营费用

（4）本次财务资助的期限：在扣除项目发展资金及运营费用后有结余资金归还借款时

（5）财务资助利率：年利率8%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3、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温州金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杨府山涂村新田园住宅区3组团11幢904室

（4）成立日期：2018年06月13日

（5）法定代表人：范勇华

（6）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7）实际控制人：“金耀房地产”为合营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9）股权结构：“康瀚投资” 持有该公司50%股份，杭州火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0%股

份。

（10）关联情况：“金耀房地产”为公司参股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11）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6月30日，“金耀房地产”总资产344,000,097.00元，总负债

344,000,388.00元，净资产-291.00元。 2018年6月实现营业收入0.00元，利润总额-388.00元，净利润

-291.00元。

（12）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3）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无

（14）项目概况：

“金耀房地产” 开发的温州市永强北片区瑶溪南单元12-I-20、12-I-23地块面积为37,263.46平方

米，位于瑶溪片区属龙湾新开发区域，该区域经济发展较好，区域配套逐渐成熟，属于版块内宜居区域，预

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四）财务资助事项四

1、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宁波江北同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日竞得慈溪市界牌3#地块， 并成立慈溪市金桂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桂置业” ）作为该地块的项目公司。 为实现共同开发，宁波江北同泽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康瀚投资”等合作方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 根据约定，宁波江

北同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金桂置业” 的16%股权按注册资本金平价转让给“康瀚投资” ，

股权转让价格为8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属于董事长审批权限，已由董事长审

批同意。

现因合作项目开发需要,经共同协商，项目合作方同意按各自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参股公司“金

桂置业” 提供股东借款。 为此，“康瀚投资”拟向“金桂置业”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财务

资助。

2、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慈溪市金桂置业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20,000万元

（3）资金用途：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资金及运营费用

（4）本次财务资助的期限：在扣除项目发展资金及运营费用后有结余资金归还借款时

（5）财务资助利率：无息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3、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慈溪市金桂置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古塘街道周家路江路70号

（4）成立日期：2018年03月15日

（5）法定代表人：林强

（6）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7）实际控制人：“金桂置业” 为合营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9）股权结构：宁波江北同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20%股份，“康瀚投资” 持有该公司

16%股份，宁波东程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6%股份，上海深祁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6%股份，上

海花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1%股份，杭州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8.27%股份，新余

市融憬禧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该公司3.73%股份。

（10）关联情况：“金桂置业” 为公司参股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

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11）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6月30日，“金桂置业” 总资产1,066,328,821.18元，总负债

1,066,588,260.14元， 净资产-259,438.96元。 2018年3-5月实现营业收入0.00元， 利润总额-259,

438.96元，净利润-259,439.96元。

（12）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3）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无

（14）项目概况：

“金桂置业” 开发的慈溪市界牌3#地块面积为113,857平方米，位于慈溪古塘街道，杭州湾东侧，周

边规划良好，配套设施齐全，预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五）财务资助事项五

1、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世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章投资” ）于2018年

5月31日竞得鄞州区下应地段江六新村北侧地块，并成立全资子公司宁波涌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涌韬置业” ）作为该地块的项目公司。 为实现共同开发，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康柏投

资”等合作方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 根据约定，因宁波宣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未实缴为

零，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将宁波宣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48.03%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康柏投资” ，

宁波宣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世章投资” 51%的股权，因此“康柏投资” 通过宁波宣宜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世章投资” 24.5%股权，间接持有项目公司“涌韬置业” 24.5%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属于董事长审批权限，已由董事长审批同意。

现因合作项目开发需要,经共同协商，项目合作方同意按各自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项目公司“涌

韬置业”直接提供股东借款。 为此，“康柏投资”拟向“涌韬置业”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1,000万元的

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宁波涌韬置业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31,000万元

（3）资金用途：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资金及运营费用

（4）本次财务资助的期限：在扣除项目发展资金及运营费用后有结余资金归还借款时

（5）财务资助利率：不高于项目公司对外融资的利率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3、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涌韬置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湖下路147号启城商务大厦三号楼309室

（4）成立日期：2018年06月07日

（5）法定代表人：杨涛

（6）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7）实际控制人：“涌韬置业” 为合营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9）股权结构：“涌韬置业” 为“世章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宁波宣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世章

投资” 51%的股份（即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世章投资” 26.5%的股份，“康柏投资” 间接持有

“世章投资” 24.5%的股份），宁波锦官置业有限公司持有“世章投资” 24.5%的股份，温州世纪鸿鑫置业

有限公司持有“世章投资” 24.5%的股份。

（10）关联情况：“涌韬置业” 为公司间接参股公司“世章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

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

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7月31日，“涌韬置业” 总资产625,813,006.39元，总负债

625,880,705.47元，净资产-67,699.08元。 2018年6-7月实现营业收入0.00元，利润总额-67,699.08元，

净利润-67,699.08元。

（12）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3）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无

（14）项目概况：

“涌韬置业” 开发的鄞州区下应地段江六新村北侧地块面积为40,044平方米， 位于鄞州区下应街

道，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捷，周边配套设施齐全，毗邻商务中心，区域发展空间巨大，预计能取得较

好的投资收益。

（六）财务资助事项六

1、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荣安” ）于2018年5月25日竞得温

州市苍南县灵溪镇的苍南台商小镇44-1地块，并成立苍南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苍南荣安” ）

作为该地块的项目公司。为降低投资风险，实现共同开发，“宁波荣安”与温州鹿盛置业有限公司、杭州兴

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 根据约定， 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实缴为零，

“宁波荣安” 将“苍南荣安” 的35%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温州鹿盛置业有限公司；将“苍南荣安” 的15%

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事项属于董

事长审批权限，已由董事长审批同意。

现因合作项目开发需要,经共同协商，项目合作方同意按各自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参股公司“苍

南荣安”提供股东借款。 为此，“宁波荣安”拟向“苍南荣安”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财务

资助。

2、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苍南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70,000万元

（3）资金用途：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资金及运营费用

（4）本次财务资助的期限：在扣除项目发展资金及运营费用后有结余资金归还借款时

（5）财务资助利率：年利率12%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3、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苍南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嘉义路447-467号110室

（4）成立日期：2018年06月01日

（5）法定代表人：钱锦益

（6）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7）实际控制人：王久芳先生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9）股权结构：“宁波荣安” 持有该公司50%股权；温州鹿盛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35%股权；杭

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5%股权。

（10）关联情况：“苍南荣安”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

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7月31日，“苍南荣安” 总资产515,811,283.63元，总负债

515,836,834.36元，净资产-25,550.73元。 2018年6-7月实现营业收入0.00元，利润总额-25,550.73元，

净利润-25,550.73元。

（12）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3）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无

（14）项目概况：

（15）“苍南荣安”开发的苍南台商小镇44-1地块面积为47,247.61平方米，位于苍南

县灵溪镇的台商小镇区域，该区域依托苍南对台经贸合作区，以光机电制造、健康养老、休闲旅游等

三大块为重心，打造新型城市，周边区域规划合理，发展潜力大，预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七）财务资助审议情况

2018年8月1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均为公司与合作方按权益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参股公司或间接参股的项目公司提

供股东借款，符合房地产项目开发惯例。 参股公司或间接参股的项目公司的重大事项需经其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共同商议后决策，同时公司将委派相关人员至参股公司或项目公司，进行财务、经营方面的有效管

控，以保证资金安全。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资助主要用于参股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投资资金及运营费用， 以满足项目开发的资金需要，

有利于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使项目顺利完工并销售。 被资助对象的其它股东也按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

对该公司进行资助。 因此，本次资助行为有助于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和运作，且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外财务资助外，不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合作项目开发的资金需要， 有利于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且

项目本身预计盈利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偿付能力。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包括本次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累计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余

额为148,073.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5.10%。

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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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理规

定》等相关规定，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 ）拟对全资子公司杭州荣德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8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拟对全

资子公司象山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6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拟对控股子公司桐

乡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6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

司苍南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拟对参股公司宁波荣慈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事项如下：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担保事项一

1、担保事项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荣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德置业” ）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8亿

元的项目开发贷款，为支持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拟为“荣德置业” 的上述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总额不

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荣德置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7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极路3号2幢502C-126

（4）法定代表人：胡旭道

（5）注册资本：捌亿肆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润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8）关联情况：“荣德置业”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荣德置业” 与本公

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单元：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截止2018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5,038,052.09 599,453,589.94

负债总额 575,110,000.00 599,570,000.18

或有事项 无 无

净资产 -71,947.91 -116,410.24

2017年1-12月（经审计） 2018年1-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95,214.55 -47,769.13

净利润 -71,947.91 -44,462.33

（10）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1）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12）项目概况：“荣德置业” 开发的余杭区临平山北（余政储出【2017】20号）地块位于杭州市余

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东至兴国路、南至星辰路、西至小林港、北至相邻土地，用地面积合计41,509.00平

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约83,018.00平方米，地块容积率≤2.0，建筑限高60米，建筑密度≤30%，绿地率≥

30%。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于2018年年底开盘销售。

（二）担保事项二

1、担保事项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苍南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苍南荣

安” ）50%股权，“苍南荣安”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7亿元的项目开发贷款，为支持公司房地产项

目开发，公司拟为“苍南荣安”的上述项目开发贷款按出资比例提供总额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苍南荣安” 的其它股东方亦按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为“苍南荣安”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苍南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6月1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嘉义路447-467号110室

（4）法定代表人：钱锦益

（5）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7）股权结构：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0%股权；温州鹿盛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

公司35%股权；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5%股权。

（8）关联情况：“苍南荣安” 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

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截止2018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5,811,283.63

负债总额 515,836,834.36

或有事项 无

净资产 -25,550.73

2018年6-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25,550.73

净利润 -25,550.73

（10）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1）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12）项目概况：“苍南荣安” 开发的苍南台商小镇44-1地块面积为47,247.61平方米，位于苍南县

灵溪镇的台商小镇区域，该区域依托苍南对台经贸合作区，以光机电制造、健康养老、休闲旅游等三大块

为重心，打造新型城市，周边区域规划合理，发展潜力大，预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三）担保事项三

1、担保事项情况概述

因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象山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山荣安” ）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

额不超过6亿元的项目开发贷款，为支持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拟为“象山荣安” 的上述项目开发贷

款提供总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象山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4月12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建设路309号

（4）法定代表人：王久芳

（5）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7）股权结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司100%股权。

（8）关联情况：“象山荣安”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截止2018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2,542,836.34

负债总额 693,210,975.00

或有事项 无

净资产 -668,138.66

2018年4-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668,138.66

净利润 -668,138.66

（10）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1）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12）项目概况：“象山荣安” 所开发的巨鹰路西侧、象山河路两侧地块面积为65,998.00平方米，位

于象山县中心城区，周边交通、市政及配套设施较为完善，该项目预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四）担保事项四

1、担保事项情况概述

因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桐乡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乡荣安” ）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

额不超过6亿元的项目开发贷款，为支持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拟为“桐乡荣安” 的上述项目开发贷

款提供总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桐乡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4月9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兴东路振东大厦1幢801室

（4）法定代表人：陈寅

（5）注册资本：叁亿元整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7）股权结构：嘉兴睿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98.28%股权；宁波宁梧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该公司1.72%股权。

（8）关联情况：“桐乡荣安”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截止2018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7,988,005.32

负债总额 438,160,000.00

或有事项 无

净资产 299,828,005.32

2018年4-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171,994.68

净利润 -171,994.68

（10）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1）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12） 项目概况：“桐乡荣安” 所开发的桐乡市梧桐街庆丰北路东侧、 秋韵路北侧地块面积为43,

493.19平方米，位于桐乡市梧桐街道，项目距中心商务区较近，周边配套完善，自然环境优越，道路交通便

利，预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五）担保事项五

1、担保事项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康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宁波森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

森尼” ）33.33%股份，“宁波森尼”全资子公司宁波荣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慈置业” ）为开发慈

城湖心I-11,I-12,I-14地块的项目公司。 因项目开发需要，“荣慈置业”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6

亿元的项目开发贷款，为支持合作项目开发，公司拟为“荣慈置业” 的上述项目开发贷款按出资比例提供

总额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荣慈置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5月9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民权路20号239室

（4）法定代表人：石敏波

（5）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7）股权结构：“荣慈置业” 为“宁波森尼” 的全资子公司，宁波康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宁波

森尼” 33.33%股份；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宁波森尼” 33.34%股份，宁波新城亿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持有“宁波森尼” 33.33%股份。

（8）关联情况：“荣慈置业” 为公司间接参股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

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截止2018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5,591,227.18

负债总额 285,780,030.00

或有事项 无

净资产 -188,802.82

2018年5-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188,802.82

净利润 -188,802.82

（10）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1）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12）项目概况：“荣慈置业” 所开发的慈城湖心I-11,I-12,I-14地块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湖

心村、新联村，土地面积54,003.00平方米，建筑密度≤35%，该地块地理位置良好，周边配套设施齐全，预

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五）担保事项审议情况

2018年8月1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房地产项目日常开发的资金需要，有利于

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 预计担保对象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能取得较好的投资回报收益，被担保方具有较

强的偿债能力。

其中参股公司“苍南荣安” 、“荣慈置业” 分别以其公司的全部资产为公司对其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措

施。“苍南荣安” 、“荣慈置业” 的其它股东方均按各自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中持有“桐乡荣安” 1.72%股权的股东方宁波宁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控制

的员工项目跟投平台，因此其未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桐乡荣安” 对公司提供的

担保未提供反担保措施。

上述担保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613,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45.32%。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90,

8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52%。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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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名称：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合法有效。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下午14：45。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8月29日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8月

28日15:00-2018年8月29日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8月22日。

7、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荣安大厦20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审议《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2018年8月11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2.00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式

1、 登记时间：2018年8月27日 9:00-16:30

2、 登记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

议资格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

委托人的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以现场登记，或用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宁波的时间为准。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邓华堂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18F（A）、19F、20F

邮编：315010

电话：0574-87312638� 13957403745� � �传真：0574-87310668

5、本次会议预期半天，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17，投票简称：荣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 、“反对”或“弃权” 。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8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8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

时间为2018年8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日期：

委托表决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向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00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1、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议案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表决一栏中的“同意” 、“反对” 、

“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结果，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2、未填、错填、多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

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东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603595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

2018-028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8月10日收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晓宇先生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签订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8年8月7日，沈晓宇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3,650,000股首发前限售股股份与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

8月9日，到期购回日为2020年8月7日。 上述质押手续于2018年8月7日办理完毕。 此次质押

的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3.58%。

截止本公告日， 沈晓宇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6,329,661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81%；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7,030,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26.7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89%。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沈晓宇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主要用于个人投资。 沈晓宇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

金偿还能力，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日常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

质押风险可控，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沈晓宇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因此上述被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

2018-09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并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 申请依法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

（2018）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62号《裁决书》，该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受理，案号为

（2018）京04民特290号【《裁决书》详见 2018� 年 7� 月 1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裁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

公司申请书请求事项如下：

请求法院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62

号《裁决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

2018-095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河南佰利联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司”）合计收到政府补助 60.68万元，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获得主体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万元）

1 公司 2016年度出口信保项目补贴 58.92

2 公司 2016年专利授权奖励 1.24

3 公司 维持7年有效发明专利奖励 0.2

3 新材料公司 2016年专利授权奖励 0.32

合计 60.68

截至公告日，上述补贴资金已经到位。 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上述财政补贴将对公司 2018�年度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化 公告编号：临

2018-061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

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8月10日， 公司接到股东杭州旗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杭州旗

吉” ）关于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限售流通股提前购回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8年8月9日， 杭州旗吉将其于2018年6月15日和2018年6月20日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3,849,140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9%）和5,000,000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77%），分别提前购回了其中1,924,5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0%）和2,500,0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39%），并已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截止目前，杭州旗吉持有公司股份总计为38,614,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6%，其中质押股份

为30,189,4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6%。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40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商品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New� Epoc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出售棉花加工成套设备及配件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向New� Epoc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新纪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New� Epoch” ）出售1,

146.18万元棉花轧花成套设备及84.63万元轧花机配件，并于2018年7月18日分别签署了棉花轧花成套

设备及轧花机配件售货合同，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出售商品、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8-036）、《公司关于出售商品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37）。

因苏丹央行汇款政策改变，经双方协商，公司与New� Epoch于近日签署补充协议，对上述棉花轧

花成套设备及轧花机配件售货合同付款条款变更为“采购人拿到提单等清关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支付100%货款，质保期按照合同正常执行” 。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

2018-054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

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1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出资人民币30,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详

情参见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0）。

该子公司已经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现

将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上海来伊份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5PU5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1399弄68号1501室

法定代表人：郁瑞芬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8月10日

营业期限：2018年8月10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2018-35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被纳入国企改革“双百企业”

名单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印发〈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资发研究[2018]70号），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更

深层次、更广范围、更大力度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决定选取百余户中

央企业子企业和百余户地方国有骨干企业（简称“双百企业” ），在2018-2020年期间实施国企改革

“双百行动” 。

2018年8月10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有限）通知，徐工有

限被纳入国企改革“双百企业” 名单。

公司将密切关注徐工有限国企改革的进展情况，并根据徐工有限国企改革进展及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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